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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基于员工的要求， 并考虑其家庭特殊情况， 同意其跨国

居家办公， 应该说体现了对员工的关怀和善意。

然而在这一状况持续近一年后， 公司经评估认为需要将员工

召回国内工作， 却遭到员工的拒绝， 认为此前工作地点的变动已

经构成对合同的变更。

由于员工坚持拒绝回国工作， 公司便以旷工为由解除了和他

的劳动合同， 员工随后回国提起劳动仲裁索要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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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员工跨国办公 召回遭拒
认定旷工解除合同 获得支持

员工申请

跨国居家办公

张洋 （化名） 在一家外资公司

担任市场分析经理， 他在该公司工

作已有近 20 年， 双方签订了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合同约定的工作

地点为北京。

2017 年 2 月 ， 张洋以电子邮

件向直属领导申请调整工作地点，

并讲述了自己的苦衷：

“因女儿年龄很小， 且患有哮

喘， 我和太太决定陪同女儿在加拿

大学习和生活， 特别是头两年……

非常感激公司优先考虑并批准我在

加拿大在家办公的申请。”

次日， 张洋的直属领导通过邮

件回复： “失去你将是一个巨大的

损失， 所以我决定尝试一下让你在

加拿大工作……我很担心你实际工

作离我们太远， 而且我认为长时间

远距离工作不合适， 希望你很快能

回来……让我们来试着解决这件事

情 ， 并在不久的将来评估这个安

排……”

2017 年 3 月 23 日起， 张洋开

始在加拿大的家中办公。

将满一年

公司要求回国

对于这样的安排， 公司逐渐发

觉有诸多不便。

因此在 2018 年 2 月 8 日， 公

司向张洋发送电子邮件， 要求他于

2018 年 3 月 8 日返回北京办公 ，

公司在邮件中详细列明了要求他回

国返岗的理由， 包括：

1.工作时间方面： 12 小时的时

差给及时沟通带来困难， 特别是在

一些紧急情况下的沟通。

2.工作量方面 ： 因为上述问

题， 一些工作不得不由其他同事来

承担， 这使得团队的工作量变得不

平衡。

3.有效性： 相对于面对面的支

持， 远程支持的方式在许多情况下

是低效的， 比如需要与经销商、 客

户面谈以获得市场信息时， 亦或是

需要通过参加一些展会以获得竞争

对手的产品信息。

4.效率方面： 在远程工作的模

式下， 信息知识的传递与扩散是低

效的。

同日 ， 张洋通过电子邮件回

复， 表示对公司的评估不予认可，

不同意调整工作地点至北京。

2018 年 4 月 11 日， 公司通过

电子邮件告知张洋已构成旷工， 再

次要求张洋于 4 月 18 日前回到北

京工作， 张洋仍旧予以拒绝， 并继

续在加拿大家中通过电子邮件方式

工作至 2018 年 4 月。

2018 年 4 月 19 日， 公司作出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解除理由

为张洋连续旷工超过 25 天。

随后张洋回国提起了劳动仲

裁， 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的赔偿金 609624 元。

员工提出

合同已经变更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 ， 2017

年张洋与公司是否就工作地点变更

达成一致， 以及 2018 年公司要求

张洋返回北京是否需与张洋协商一

致。

张洋认为， 首先， 根据双方往

来邮件， 公司同意他到加拿大家中

远程工作， 期限是 2 年， 这表明双

方已就工作地点从北京变更到加拿

大达成一致。

其次， 他在加拿大办公后， 工

作数量、 工作效率、 工作质量均未

受到影响， 公司亦未提交评估不合

格的证据。 公司认为他在加拿大办

公对工作造成影响仅是主观认定。

最后 ， 2018 年公司要求他将

工作地点从加拿大变更到北京， 属

于新的变更，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五条的规定， 应当遵循协商

一致原则 ， 在他明确拒绝的情况

下， 公司无权认定其为旷工， 因此

公司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

金。

公司反驳

只是临时安排

对于张洋的理由， 我代理公司

也作出了反驳：

首先， 公司 2017 年同意张洋

在加拿大家中远程办公， 仅系对张

洋的照顾性的临时安排， 不能以此

额外增加公司的义务， 且公司并未

同意其在加拿大办公 2 年。

其次 ， 2018 年公司要求张洋

回到北京办公， 不是单方面变更工

作地点， 而是使双方回归劳动合同

约定的状态， 并未额外加重张洋的

义务和责任， 与张洋是否胜任工作

无关， 将张洋调回北京是用人单位

用工自主权的范畴。

然而本案在劳动仲裁阶段， 仲

裁裁决认可了张洋一方的主张， 认

定公司与张洋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 依据 《劳动合同

法》 第四十八条的规定， 公司应向

张洋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

金。

对于劳动仲裁的观点和结果，

我们当然无法接受， 随后我们向法

院提出了起诉。

一审判决

解除合同合法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 依据

2017 年 2 月电子邮件往来记录可

知， 张洋由于家庭原因向公司申请

在加拿大家中办公， 公司在回复邮

件中明确表达了对工作地点遥远的

担心， 且表示需要对这种工作安排

进行评估， 并明确异地办公并不是

一个可持续的解决办法。

由此可见， 张洋的工作地点由

北京调整至加拿大家中办公， 并非

公司出于工作安排需要， 而是基于

张洋的要求和其家庭原因， 且公司

在对于张洋申请的回复中明确表示

需要对异地办公的安排进行评估，

故法院有理由相信公司同意张洋在

加拿大家中办公的工作模式系基于

其家庭情况作出的暂时让步与妥

协， 无法视为公司与张洋就调整工

作地点达成一致。

张洋从事战略市场部市场分析

经理工作 ， 属于公司内部支持部

门， 其工作性质要求其在工作时间

随时配合支持其他工作人员。 虽然

张洋可通过电子邮件方式提供劳

动， 然而公司在 2018 年 2 月份电

子邮件中所提及的 “时差” 问题、

“紧急情形下的沟通” 问题、 远程

沟通与面对面支持的效率问题等，

客观存在符合一般常理。

其次 ， 公司提交了张洋在

2015 年至 2016 年期间的出差记

录， 显示张洋在上述期间基本每月

均存在前往上海出差的情况， 亦可

佐证公司所持张洋的工作性质需要

面对面支持的主张。

公司要求张洋返回北京工作的

电子邮件发送时间为 2018 年 2 月

初， 该时间与公司所持对于员工工

作评估周期为一年一致， 亦可证明

公司要求张洋返回北京工作系综合

张洋 2017 年度工作表现后所做出

的决定， 该决定符合双方劳动合同

约定， 未违反法律规定， 亦属于合

理用工要求。

张洋在两次收到公司返回北京

工作的通知后， 均未按时返岗， 公

司主张张洋旷工并无不当之处。

公司员工手册及附件规定连

续旷工五天即可解除劳动合同 ，

张洋签字的员工声明内容载明其

已确认收到员工手册及所有附件，

故法院对员工手册的真实性予以

确认。

综上， 法院认为公司与张洋解

除劳动合同理由成立， 亦不存在程

序瑕疵， 属于合法解除， 判决公司

无需向张洋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赔偿金。

经过二审

依旧维持原判

一审判决后 ， 张洋提出了上

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首先，

张洋在加拿大家中办公并非出于公

司工作安排需要， 加拿大亦非公司

常规工作地点；

其次， 公司对张洋希望在加拿

大家中办公的申请仅回复同意进行

尝试， 并未明确同意 2 年的期限，

且表达了对工作地点遥远的担心，

表示需要对此进行评估， 并明确表

示异地办公不是可持续性的解决方

法。

因此， 公司经评估后要求张洋

返回北京工作， 属合理用工要求。

张洋在接到公司返京工作通知

后， 未按时返岗， 公司据此认定张

洋旷工， 并解除劳动合同， 具有事实

和制度依据， 属合法解除。 张洋要求

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

上诉请求， 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审法院最终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司法裁决

具有指引作用

张洋当初向公司申请在加拿大办

公时， 明确表示 “非常感激公司优先

考虑并批准我在加拿大在家办公的申

请”， 公司如其所愿地批准其在家办

公将近 1 年的时间， 他本应对公司心

存感激， 但是他却将公司的 “额外馈

赠” 视为 “理所当然”。

如果员工可以就此拒绝召回， 显

然是与鼓励人们讲诚信、 懂报恩的价

值观相背离的， 等于鼓励人们为了经

济利益可以放弃诚信、 感恩这些基本

的价值观。

而本案判决最终避免了这种情形

的发生， 并充分体现了法律在社会生

活中的教育、 指引等功能， 指引人人

向善， 并对失信的人进行惩罚， 一审

和二审判决做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的有机统一。

本案如果判决公司败诉， 那么基

于判决的指引效力， 将来再有类似情

形时， 公司肯定不会再做有利于员工

的 “傻事”， 这样最终受损的反而是

更多员工的利益。 不仅如此， 这样的

判决还将导致越来越多的公司变成一

个个自私、 冷漠的机器， 于整个社会

都不会有益。

值得欣慰的是， 本案的法官显然

意识到了上述问题， 及时纠正了仲裁

裁决可能出现的错误导向， 这个生效

判决结果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

也给了用人单位继续关怀和善待员工

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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